
一 
 Ⅰ 
`
一

ˇ

L
●

I
■

●

.
一

r
一

·‘'≡
·

●
■
■
■
●
 
 

■
■
■
■
J
 
 

●
■
■
■
J
 
 

●
■
■
■

J

一 
 
 
 
 
 

一 
 
 
 
 
 

一 
 
 
 
 
 

一

l
■

■
△
 
l
■

■
△
 
l
■

■
△
 
l
■

■
△

l
■

△

 
■
■
△

 
■
■
ι

 
■
■
△

`Lo自 I"J 级 人 民 去丶v‘

山东省税务

院

会
●

叫

●

叫

●

叨

东省发 和改革委员

、-▲
● 0-

东 省市场 监督管理
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

中 国人 民银 行济 南 分行
国家税务总
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

鲁高法 〔2023〕 54号

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

信用修复的实施意见

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、和解制度挽救企业的价值功能作用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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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打造重整、和解企业多方位信用修复体系,弥补企业重整、

和解成功后社会信用体系修复空白,帮助企业正常开展经营、公

平参与竞争,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,依照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等法律法规以及 《关于推动和保障管

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 (发改

财金规 〔2021〕 274号 )、 《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

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 (鲁高法 〔2022)55号 )、 《山东

省深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》等规定,结合我省企业

破产处置工作实际,制定本意见。

-、 适用范围

本实施意见主要适用于已被相关部门认定存在失信行为且

失信信息已被记入信用档案或者信用系统的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,

该企业或者其破产管理人可以向信用修复主管部门申请相关信用

信息修复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(一 )纳税信用修复

重整或和解程序中,管理人或者破产企业已依法缴纳税款、

滞纳金、罚款,并纠正相关纳税信用失信行为的,可 以向税务机

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申请,税务机关根据人民法院出具的批准重

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裁定书评价其纳税信用级别。已被公布

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的破产企业,经税务机关确认后,停

止公布并从公告栏中撤出,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知实施联合惩戒

和管理的部门。税务机关应当依据法定职责,按照法律法规和有

关规定解除惩戒,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和后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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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市场监管修复

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,或者重整计

划、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,管理人或者重整、和解企业向市场监

管部门申请企业信用修复的,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企

业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异常经营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

业名单中移出。

(三 )金融信用修复

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,或者重整计

划、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,管理人或者重整、和解企业可以向人

民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添加

“
信息主体声明

”
或

“
机构说明

”,及时反映企业重整、和解情

况。金融机构债权人在破产法律框架内受偿后,应 当根据实际情

况重新上报信贷记录,确保信用报告准确反映重整、和解后企业

信用状况。金融机构对重整、和解后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参照正

常企业依法依规予以审批,进一步做好重整、和解企业的信用修

复。

(四 )行政处罚信用修复

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,或者重整计

划、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,对于在信用中国 (山 东 )等网站公示

的企业行政处罚信息,重整、和解企业已经消除行政处罚事由的,

管理人或者重整、和解企业可以申请在信用中国 (山 东 )等网站

中添加重整计划、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等。相关网站管理机构

应当在收到申请后及时处理,依法依规调整对重整、和解企业的

限制和惩戒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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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复程序

(一 )提出申请

申请人提出信用修复申请时,应 向受理单位和部门提交企业

信用修复申请书,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

定书、批准重整计划或者认可和解协议裁定书,管理人身份证明

以及信用修复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(二 )审查受理

信用修复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后,应 当在

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。对于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重整、和解

企业信用修复要求的,应 当予以受理;对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

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信用修复要求的,应 当告知申请人一次性补

正相关材料。

(三 )完成修复

信用修复主管部门对于符合条件的信用修复申请,应 当在受

理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信用档案或者信用系统中企业

失信信息的信用修复。信息处罚决定系与其他部门联合作出或者

由其他部门作出的,应将信用修复信息及时推送至该部门。法律、

行政法规等对信用修复时限另有规定的,按照其规定执行。

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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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市中级人民法院,各市发展改革委,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,各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,人民银行各市中心

支行、分行营业管理部,备市税务局,青岛税务局,各有关金融机构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 7月 14日 印发


